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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仲裁委员会

示范仲裁条款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

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绵

阳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

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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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仲裁委员会仲裁暂行规则
(2011 年 1 月 25 日第二届绵阳仲裁

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订并通过

2011 年 2 月 15 日起实施)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公正、及时地仲裁经济纠纷，保护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绵

阳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

法》(以下简称仲裁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

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

生 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依法向本会申请

仲裁。本会不受理因下列纠纷和争议提出的仲裁申请：

(一)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

(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

(三)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

合同纠纷。

第三条 本会由主任 1 人，副主任 2-4 人和委员 7-11

人组成。主任按照仲裁法和本规则规定履行本规则赋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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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副主任、秘书长受主任的委托可以履行主任的职责。

本会设秘书处，在秘书长领导下负责处理本会的日常

事务。秘书处指派办案秘书负责案件的程序管理和服务工

作。

第四条 本会按照不同的专业设仲裁员名册。仲裁员

由本会依据仲裁法规定的条件，从法律、经济贸易、科学

技术等领域具有专门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公道正派的人士中

聘任。

第五条 本会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

地仲裁经济纠纷。

本会依法独立仲裁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

个人的干涉。

本会作出的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作出后，当事人不

得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条 当事人协议将争议提交本会仲裁的，适用本

规则。但当事人就仲裁程序事项或者仲裁适用的规则另有

约定且本会同意的，从其约定。

第七条 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规则或仲裁协议

中规定的任何条款或条件未被遵守，但仍参加或者继续参

加仲裁程序且未对上述未遵守情况及时提出书面异议的，

视为其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

第二章 仲裁协议

第八条 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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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本

会不予受理。

第九条 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

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

求仲裁的协议。

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

(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二)仲裁事项；

(三)选定本会的意思表示。

第十条 仲裁协议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书面形式包括

但不限于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

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表现所载内容的形

式。

第十一条 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写明由绵阳(市)的仲

裁机关(机构)或者其他不会产生歧义，可以推断为本会仲

裁的表述，均视为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由本会仲裁。

第十二条 没有仲裁协议的，一方申请仲裁，经本会

告知，另一方也同意在本会仲裁的，应当补签仲裁协议或

记录在案。

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本会约定不明确，一方当事人

申请仲裁的，可以在本会或仲裁庭主持下，由双方当事人

在签字的笔录中对仲裁事项或本会予以确认。

第十三条 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

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庭有权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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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效力。

第十四条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

请求本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

本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

法院作出裁定。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或仲裁案件的管辖权有异

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以书面形式提出；当事人协

议不开庭的，应当在首次提交答辩书前以书面形式提出。

当事人未依照前述规定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或仲裁案件的

管辖权提出异议的，视为承认该仲裁协议的效力或仲裁案

件管辖权。

当事人对仲裁案件管辖权有异议的，由本会或本会授

权仲裁庭作出决定。

第三章 申请与受理

第十五条 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仲裁协议；

(二)有具体的仲裁请求和事实、理由；

(三)属于本会的受理范围。

第十六条 申请人申请仲裁，应向本会递交下列文件：

一、仲裁协议；

二、仲裁申请书及副本；

仲裁申请书应写明：

(一)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自然人应写明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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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住所、邮政编码、电话号码、

传真及其他可能的快捷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写明

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邮

政编码、电话号码、传真以及其他可能的快捷联系方式。

(二)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

(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四)申请人签名或盖章；

(五)申请日期。

第十七条 申请人提出仲裁申请时，应按照本会制定

的收费标准，预交案件受理费和处理费。被申请人提出反

请求的，也应当预交案件受理费和处理费。当事人预交仲

裁费确有困难的，由当事人提出申请，经本会批准，可以

缓交。当事人不预交仲裁费，提出缓交申请未经批准或者

虽经批准缓交但未在规定期限内交纳的，视为撤回仲裁申

请。

第十八条 本会收到仲裁申请书后，认为符合受理条

件的，应当通知申请人预缴仲裁费。自申请人预缴仲裁费

后，本会应当在 3 日内予以受理，并通知当事人。认为不

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不予受理，并说明

理由。

本会收到仲裁申请书后，认为仲裁申请书不符合本规

则第十六条规定的，可以要求当事人限期予以补正；逾期

不补正的，视为未申请。

第十九条 本会受理仲裁申请后，应当在 7 日内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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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和仲裁员名册送达申请人，并将仲裁申请书副本和本

规则、仲裁员名册送达被申请人。

被申请人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后，应当在 15 日内向本

会提交答辩书。本会收到答辩书后，应当在 5 日内将答辩

书副本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未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仲

裁程序的进行。

第二十条 申请人可以放弃或者变更仲裁请求。被申

请人可以承认或者反驳仲裁请求，也可以提出反请求或者

变更仲裁反请求。

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应自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之日

起 15 日内，以书面形式提交本会。逾期提交的，由本会决

定是否受理。

本会认为收到的反请求申请符合受理条件的，应通知

反请求人预缴仲裁费。反请求人预缴仲裁费后，本会应当

在 3 日内予以受理，同时将反请求受理通知书送达反请求

人，并将反请求仲裁通知书以及反请求申请书副本及其附

件送达被反请求人。

申请人应当在收到反请求申请书副本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会提交书面答辩。申请人未提交答辩的，不影响仲裁程

序的进行。

当事人变更仲裁请求或者反请求的，应当书面申请并

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仲裁庭组成前由本会决定是否接

受；仲裁庭组成后由仲裁庭决定是否接受。变更请求超出

原请求部分需要预缴仲裁费的，应按本会的仲裁费标准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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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未预交的视为未变更。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提交仲裁申请书、答辩书、反请

求书、证据材料以及其他有关文件的，应当一式 5 份。对

方当事人为 2 人以上的，应当增加相应份数，仲裁庭由一

名仲裁员组成的，减少 2 份。

第二十二条 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

其他原因，可能使裁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可以申

请财产保全。

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本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

交被申请人的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

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

所遭受的损失。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律师和其

他代理人进行仲裁活动。委托律师和其他代理人进行仲裁

活动的，应当向本会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写

明委托的事项和权限。

第四章 仲裁庭的组成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应当各自在本会仲裁员名册中选

定或者各自委托本会主任指定 1 名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

由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本会主任指定。第三名仲

裁员为首席仲裁员。

当事人约定由一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的，应当共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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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者共同委托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并按简

易程序，独任审理案件。

第二十五条 双方当事人自被申请人收到仲裁通知之

日起 15 日内未能各自在仲裁员名册中选定或者委托本会主

任指定一名仲裁员或者共同委托本会主任指定第三名仲裁

员，则由本会主任指定。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一方为 2 人以上时，应当经过协

商，共同选定一名仲裁员或者委托本会主任指定一名仲裁

员；未能在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就选定或委托指定

仲裁员达成一致意见的，由本会主任指定。

第二十七条 仲裁员任职后，应当签署保证独立、公

正仲裁的承诺书，承诺书由秘书转交各方当事人。

仲裁员决定接受选定或者指定，知悉与案件当事人或

者代理人存在可能导致当事人对其独立性、公正性产生怀

疑的情形，应当书面披露。

仲裁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知悉应予披露情形的，应当

立即书面披露。

办案秘书应当将仲裁员的披露转交双方当事人。当事

人应当自收到之日起 5日内就是否申请回避提出书面意见。

当事人以仲裁员披露的事项为由申请回避的，适用本

章第三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上述第四款规定的期限内没

有申请回避的，不得再以仲裁员曾经披露的事项为由申请

回避。

第二十八条 仲裁庭组成后，本会应当自仲裁庭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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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 5 日内，将仲裁庭的组成情况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二十九条 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能履行仲裁员

职责应当更换：

(一)因出差、出国、患病、死亡不能承办仲裁案件的；

(二)依法应当回避的；

(三)主动退出仲裁案件审理的；

(四)本会认为仲裁员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职

责或者没有按照法律或者本规则的要求履行职责的。

被更换的仲裁员由当事人选定的，则当事人应自收到

本会通知之日起 5 日内，按照本规则第二十四条、二十六

条规定，重新选定仲裁员；如果该仲裁员为本会主任指定，

则应当另行指定，并将重新指定仲裁员的情况，在 3 日内

通知当事人。

第三十条 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自行请求回

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私自会见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或

其代理人的请客送礼的。

(四)与本案当事人或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

正仲裁的。“其他关系”包括：

1．对承办的案件事先提供过咨询的；

2．与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在同一单位工作的或者曾在同

一单位工作且离开不满两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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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任当事人的法律顾问或者曾任当事人法律顾问而

离任不到两年的；

4．为本案当事人推荐、介绍代理人的；

5．担任过本案或与本案有关联的案件的证人、鉴定

人、勘验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6．其他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事项。

办案秘书、翻译人员、鉴定人员、勘验人员的回避适

用本条规定。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说明依据的

事实和理由，并在首次开庭前提出。回避事由在首次开庭

后知道的，可以在最后一次开庭终结前提出。但本章第二

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除外。

第三十二条 仲裁员是否回避，由本会主任决定；本

会主任担任仲裁员时，由本会集体决定。

第三十三条 重新选定或者指定仲裁员后，当事人可

以对已经进行的仲裁程序请求重新进行，是否准许，由仲

裁庭决定。仲裁庭也可以自行决定已进行的仲裁程序是否

重新进行。

第三十四条 仲裁员私自会见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或

者接受当事人或其代理人请客送礼、透露有关案件的情况，

情节严重的，或者在仲裁案件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

枉法裁决行为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本会有权终止

该仲裁员职责并将其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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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开庭和裁决

第三十五条 仲裁应当开庭进行。当事人协议或申请

不开庭的，或者仲裁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并征得双方

同意的，仲裁庭可以根据仲裁申请书、答辩书以及其他材

料进行书面审理。

第三十六条 仲裁不公开进行。当事人协议公开的，

可以公开进行，但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不公开审理的案

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证人、仲裁员、仲裁庭咨询的专

家和鉴定人、本会的有关人员等仲裁参与人均不得对外界

透露案件情况。

第三十七条 仲裁标的为同一种类或者有关联的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案件，经一方当事人申请并征得其他当事人

同意，仲裁庭可以决定合并审理。

仲裁庭组成人员不同的案件，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三十八条 仲裁庭自组庭之日起 30日内首次开庭审

理。

本会应当在仲裁庭开庭 5 日前将开庭日期通知双方当

事人；双方当事人经商仲裁庭同意，可以提前开庭。当事

人有正当理由的，应在开庭 3 日前请求延期开庭；是否延

期，由仲裁庭决定。

再次开庭审理日期的通知，不受 5 日期限的限制。

第三十九条 申请人、反请求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

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视为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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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仲裁申请、仲裁反请求申请。

被申请人、被反请求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

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仲裁庭可以缺席审理

和裁决。

第四十条 当事人应当对自己提出的仲裁请求、仲裁

反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仲裁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承担举证责任。

当事人没有证据或者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

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证据有下列几种：

(一)书证；

(二)物证；

(三)视听资料：

(四)证人证言；

(五)当事人陈述；

(六)鉴定结论；

(七)勘验笔录。

第四十一条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当事人应在收到仲

裁受理通知书、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或反请求申请书

副本之日起 10 日内提交证据，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当事人

应在收到仲裁受理通知书、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或反

请求申请书副本之日起 15 日内提交证据。未在上述期限内

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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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证期限内向本会或者仲裁庭提出延期举证的书面申

请。是否准许，由本会或者仲裁庭决定。当事人提出延期

举证申请的次数限于一次。

第四十二条 仲裁庭认为必要时，可以自行调查事实、

收集证据；仲裁庭自行调查事实、收集证据时，认为有必

要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的，应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

经通知后，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未到场的，仲裁庭调查事实、

收集证据的行为不受影响。

仲裁庭自行收集的证据应及时送交当事人，当事人可

以提出质证意见。

第四十三条 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

况下，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的五日前依法申请证据

保全。

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的，本会依照仲裁法第四十六条

的规定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证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

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书证应当提交原件，

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

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或节录本，但必须说明来源并与

原件、原物核对或经鉴定无误。

提交外文书证，应附有经有关机构认证的中文译本。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进行分类编

目，标明页码，简要写明证据的来源、内容、证明对象、

提交日期并签名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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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 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时，可以组织

当事人在答辩期满、首次开庭前交换证据，证据交换由首

席仲裁员或由仲裁庭委托办案秘书在指定的时间召集双方

当事人进行；此外，首席仲裁员认为必要时，还可以同时

进行庭前意见交换，确定双方争议焦点和没有争议的证据，

将有争议的证据集中留待庭审进行质证。

当事人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提出反驳并提出新证据

的，仲裁庭应当通知当事人在指定的时间进行交换。

第四十七条 仲裁庭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或者

经当事人申请鉴定并经仲裁庭决定同意的，应当委托鉴定

机构鉴定。鉴定机构由当事人约定，当事人不能约定的，

由本会指定。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申请鉴定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

满前提出，鉴定费用由申请方预缴；仲裁庭自行决定鉴定

的，鉴定费用由双方当事人预缴。对需要鉴定事项负有举

证责任的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未预缴鉴定费或者在规

定的期限内应提供而未提供与鉴定有关的文件、资料和其

他物品致鉴定不能进行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第四十九条 鉴定报告的副本，应当在开庭前送交双

方当事人。当事人可以对鉴定报告提出书面意见。

当事人申请并经仲裁庭同意，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

事人质询。鉴定人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出庭的，经仲裁庭同

意，可以书面答复当事人的质询。

第五十条 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由仲裁庭组织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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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质证。

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的证据材料，是否接受由

仲裁庭决定。仲裁庭接受的，应当给对方当事人合理的质

证准备时间，并允许其提供反驳证据，除另一方当事人明

确表示同意外，不纳入当庭审理范围。仲裁庭经征得双方

当事人同意决定不再开庭审理的，可以要求当事人在规定

期限内提交书面质证意见。

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的五

日前提出，并经仲裁庭同意。

第五十一条 仲裁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

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仲裁庭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

定不一致的，不受第二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的限制，仲

裁庭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仲裁请求。

当事人变更仲裁请求的，仲裁庭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

限。

第五十二条 在开庭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对方

可以质证。经过质证的证据的效力，由仲裁庭认定。

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既未表示承

认也未否认，经仲裁庭充分说明并询问后，仍不明确表示

态度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

当事人在仲裁申请书、答辩书、陈述以及其他书面意

见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证据，仲裁庭予以确认。

但当事人反悔并有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的除外。

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且无正当理由拒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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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

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第五十三条 仲裁庭开庭审理案件，应按照陈述请求、

陈述答辩意见、出示证据、质证、仲裁庭询问的程序依次

组织进行庭审调查。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有权进行辩论。辩

论终结时，首席仲裁员或者独任仲裁员应当

征询当事人的最后意见。

第五十五条 仲裁庭开庭审理案件时，应当制作庭审

笔录，同时可以录音录像。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与人认为

对自己陈述的记录有遗漏或者有差错的，有权申请补正；

仲裁庭不予补正时，应记录该申请。

庭审笔录由仲裁员、记录人员、参加庭审的当事人和

其他仲裁参与人签名或盖章。

各方当事人均不得复制庭审笔录及录音录像。

第五十六条 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可以在仲裁庭外自

行和解。达成和解的，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制作

调解书或者裁决书，也可以撤回仲裁申请。

当事人未达成和解，组庭前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的，

是否同意由本会决定；组庭后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的，是

否同意由仲裁庭决定。

第五十七条 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撤回仲裁申请后

反悔的，可以根据其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

第五十八条 仲裁庭可以在庭审过程中或庭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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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组织当事人调解。

当事人自愿调解或事实清楚的案件，仲裁庭可以组织

当事人在开庭前进行调解。

调解的时间和地点，由当事人约定并征得仲裁庭的同

意；也可由仲裁庭确定。

第五十九条 仲裁庭组织调解，应当遵循当事人自愿

原则。

调解达成的协议内容不得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

利益。

第六十条 一方当事人申请案外人参加调解，另一方

当事人及案外人同意的，仲裁庭可以通知案外人参加调解。

案外人同意承担民事责任的，应予准许。

第六十一条 调解过程不做记录。

当事人或仲裁员在调解过程中发表的任何陈述、意见、

观点或建议，任何一方当事人在其后的仲裁程序、司法程

序或其他任何程序中均不得援引。

仲裁庭不能将当事人在调解中发表的意见作为裁决的

依据。

第六十二条 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

书或者根据协议的结果制作裁决书。对能够即时履行的或

当事人表示不需要制作调解书或者裁决书的调解协议应当

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仲裁员和记录人员在笔录上签

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调解不成的或者在调解书签收前当事人反悔的，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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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应当及时作出裁决。

第六十三条 调解书应当写明当事人的情况、仲裁请

求和当事人协议的结果。

调解书由仲裁员签名，加盖本会印章，送达双方当事

人。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六十四条 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的，裁决前应

对仲裁案件进行评议，并由办案秘书制作评议记录。

裁决按照多数仲裁员的意见作出，少数仲裁员的不同

意见可以记入评议记录。仲裁庭不能形成多数意见时，裁

决按照首席仲裁员的意见作出。仲裁庭由一名仲裁员组成

的，裁决由仲裁员直接作出。

第六十五条 仲裁庭审理案件时，对事实已经清楚的

部分，可以先行裁决。

第六十六条 仲裁庭应在组成之日起四个月内作出

裁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仲裁期限的，仲裁庭应当在期

满前提出书面申请，报经本会主任批准。

上述期间不包括仲裁程序中止期间以及对专门性问题

进行审计、评估、鉴定、检验，以及当事人双方书面要求

仲裁庭给予庭外自行和解的期间。

第六十七条 裁决书应当写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仲

裁请求、争议事实、裁决理由和依据、裁决结果、履行期

限、仲裁费的负担和裁决日期。当事人协议不愿写明争议

事实和裁决理由的，可以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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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书由仲裁员签名并加盖本会印章。对裁决持不同

意见的仲裁员，可以签名，也可以不签名。

第六十八条 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对

裁决书中的文字、计算错误或者仲裁庭已经裁决但在裁决

书中遗漏的事项，仲裁庭应当补正；当事人自裁决书送达

之日起三十日内，可以请求仲裁庭补正。

裁决书的补正采用决定书的形式作出。仲裁庭因补正

作出的决定书是裁决书的组成部分，与裁决书同时发生法

律效力。

第六十九条 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第七十条 当事人应当在裁决书规定的期限内履行裁

决；裁决书未规定履行期限的，应当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

立即履行。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裁决的，另一方可以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七十一条 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仲裁法第五

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

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第七十二条 仲裁费原则上由败诉的当事人承担；

当事人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由仲裁庭根据当事人各方

责任大小确定其各自应当承担的仲裁费的比例。当事人自

行和解或者经仲裁庭调解结案的，当事人可以协商确定各

自承担的仲裁费的比例。

第七十三条 仲裁庭有权在裁决书中裁定败诉方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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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胜诉方因办理案件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第七十四条 依照仲裁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仲裁庭

同意重新仲裁的，本会不再收取案件受理费。

仲裁庭依照本章第六十八条对裁决书作出补正的，本

会不再收费。

第七十五条 本会受理仲裁申请后，仲裁庭组成前，

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或者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并撤

回仲裁申请的，本会退回预收的案件受理费，但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收取部分案件处理费。

仲裁庭组成后，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或者当事人自行

达 成和解协议并撤回仲裁申请的，本会根据实际情况酌情

退回部分预收的案件受理费。

第六章 简易程序

第七十六条 凡案件争议金额不超过 30 万元(指人民

币，下同)、没有争议金额或争议金额不明确的，适用本简

易程序；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申请人向本会提出仲裁申请，经审查可以受理并适用

简易程序的，本会应当立即向双方当事人分别发送受理通

知和仲裁通知。

双方当事人应当自被申请人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 10 日

内在本会仲裁员名册中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本会主任指

定一名独任仲裁员。双方当事人逾期未能共同选定或者共

同委托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员的，本会主任应当立即指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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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独任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审理案件。

第七十七条 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之

日起 10 日(涉外案件除外)内向本会提交答辩书及有关证明

文件。

第七十八条 申请人变更仲裁请求或被申请人变更反

请求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书面申请，另一方当事人

应当自收到变更仲裁请求申请书或变更反请求申请书之日

起 10 日内，就变更的请求事项向本会提交书面答辩。

第七十九条 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的案件，仲裁庭

确定开庭的日期后，本会应当于开庭 5 日(涉外案件 10 日)

前将开庭日期通知双方当事人。

如果仲裁庭决定开庭审理，仲裁庭只开庭一次。确有

必要的，仲裁庭可以决定再次开庭。第一次开庭审理以后

的开庭审理日期的通知，不受 5 日(涉外案件 10 日)期限的

限制。

第八十条 仲裁请求的变更或者反请求的提出导致

案件争议金额超过 30 万元的，不影响简易程序的进行。但

仲裁庭认为影响的，可以向本会主任申请由三名仲裁员组

成仲裁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本会主任决定变更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应当通知当事

人在 5 日内按照本仲裁规则的规定各自选定或各自委托本

会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员。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原独任仲

裁员作为首席仲裁员。

新的仲裁庭组成前已进行的仲裁程序是否重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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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的仲裁庭决定；新的仲裁庭组成后的仲裁程序的进行，

不再适用简易程序。

第八十一条 仲裁庭应当自仲裁庭组成之日起 50日内

作出裁决。涉外案件应当自仲裁庭组成之日起 90 日内作出

裁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独任仲裁员提请本会主

任批准，可以适当延长。

第八十二条 本章未规定的事项，适用于本规则其他

各章的有关规定。

第七章 涉外仲裁程序的特别规定

第八十三条 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争议

的仲裁，适用本章的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规则

其他有关规定。

第八十四条 当事人对争议是否涉外有异议的，由本

会作出决定。

第八十五条 本会受理仲裁申请后，应当立即将仲裁

规则及仲裁员名册送达申请人，并将仲裁申请书副本、仲

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送达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

仲裁通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会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明文

件。本会收到答辩书后，应当立即将答辩书副本送达给申

请人。被申请人未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

第八十六条 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最迟应当自收到

仲裁通知之日起 45 日内以书面形式提交本会。逾期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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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会决定是否受理。

本会收到被申请人的反请求申请书后，应当立即送达

申请人。申请人应当自收到反请求申请书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会提交书面答辩。申请人未提交书面答辩的，不影响仲

裁程序的进行。

第八十七条 申请人变更仲裁请求或被申请人变更反

请求应提交书面申请，由本会决定是否接受。

仲裁庭决定接受的，另一方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变更仲

裁请求申请书或变更反请求申请书之日起 45 日内就变更的

请求事项向本会提交书面答辩。

第八十八条 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本会应当将当

事人的申请提交被申请人的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

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的，本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

交证据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第八十九条 双方当事人自被申请人收到仲裁通知之

日起 20 日内未能各自选定或者各自委托本会主任指定一名

仲裁员及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本会主任指定第三名仲裁

员的，则由本会主任指定。

第九十条 仲裁庭组成后，本会应当立即将仲裁庭的

组成情况书面通知当事人。

仲裁员因回避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职责时，当

事人应当自收到本会通知之日起 20 日内，按照本规则第二

十四条的规定重新选定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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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一条 本会应当在开庭 30日前将开庭日期通知

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经商仲裁庭同意，可以提前开庭。

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在开庭 12 日前书面请求延期

开庭；是否延期，由仲裁庭决定。

第一次开庭审理以后的开庭审理日期的通知，不受 30

日期限的限制。

第九十二条 仲裁庭应当在仲裁庭组成后 8 个月内作

出仲裁裁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首席仲裁员或者

独任仲裁员提请本会主任批准，可以适当延长。

第九十三条 符合本规则第七十六条规定的案件，适

用第六章简易程序的规定。

第九十四条 仲裁庭应当根据事实、依照法律和合同

规定，参考国际惯例，并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独立公正

地作出裁决。

第九十五条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

裁决，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执行；或者根据一

九五八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或者中国缔结

或者参加的其他国际公约，向境外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执

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九十六条 法律对仲裁时效有规定的，适用该规定。

法律对仲裁时效没有规定的，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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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七条 仲裁中止与终结的情形，从民事诉讼法

的相关规定。

仲裁庭组成前中止仲裁或终结仲裁的，由本会决定；

仲裁庭组成后中止仲裁或终结仲裁的，由仲裁庭决定。

第九十八条 有关仲裁文书、通知、材料等可以当面

送交，或以邮寄、传真、电报、电子邮件、留置、公告等

方式送达当事人或其代理人。

第九十九条 向当事人或者代理人送达的仲裁文书、

通知、材料等，递交受送达人或邮寄至受送达人的营业地

点、住所、经常居住地或通讯地址，即视为已经送达。公

告送达的，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经前款方式不能送达时，送达人可请公证员到场，在

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和日期，由送达人和公证员签名，把

需送达的材料留在受送达人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营业地

点、住所、经常居住地或通讯地址，即视为已经送达。

第一百条 期间以时、日、月、年计算。期间开始的

时和日，不计算在期间内。

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

日为期间届满日。

期间不包括在途时间，仲裁文书、材料、通知等，在

期间满前交邮、交发的不算过期。

第一百零一条 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实或者其他正

当理由耽误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 10 日内，可以申请顺

延期限；是否准许，在仲裁庭组成前由本会决定；在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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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组成后由仲裁庭决定。

第一百零二条 本规则的解释权属于本会。

第一百零三条 本规则自 2011 年 2 月 15 日起执行。

在本规则施行前受理的案件，仍适用受理时的仲裁规

则；双方当事人同意的，也可以适用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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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绵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

左卫民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计算机信息技术类、国际贸易类、侵权类

马静华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曾 彤 女 知识产权类、公司类、计算机信息技术类、侵权类

张 斌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计算机信息技术类

万 毅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徐继敏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金融类

王建平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消费者权益纠纷

徐文江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叶时雨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国际贸易类

张 平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

张 文 男 合同类、公司类、金融类

吴 文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国际贸易类

张竹生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国际贸易类

刘 伟 男 合同类、公司类、国际贸易类

王允武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侵权类

邓建民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侵权类

罗元良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国际贸易类、

侵权类

李永泉 女 合同类、房地产类、侵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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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继明 女 合同类、房地产类、侵权类

于新循 男 公司类

李明华 女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国际贸易类、

侵权类、医疗损害

崔 巍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赵开年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邹 光 男 合同类

何咸普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金融类

邓成大 男 合同类

龚如涛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秦理楠 女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罗泽刚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谢德琼 女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计算机信息

技术类、侵权类

文显斌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

李明山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

王立安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段长学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黄钦俊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计算机信息技术类、国际贸易类、侵权类

叶金学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

李 薇 女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金融类、侵权类

奉光明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古庆华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侵权类

冯旭强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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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孟 男 合同类、金融类

孟贵林 男 建筑工程类

胡进勇 男 建筑工程类

胡 伟 男 建筑工程类

邹劲松 男 建设行业管理类

柴 伟 男 建筑工程类

唐 琪 男 建设行业管理类

李 凡 男 建筑工程类

张晓云 男 建筑工程类

康孝先 男 合同类、建筑结构、铁路系统、交通系统

张劲松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建筑工程类

钟 雄 男 建筑工程类

侯玉兰 女 建筑工程类、房地产类

李 娜 女 建筑工程合同

史智德 男 非电量自动检测仪表

曲雅发 男 核物理

周 建 男 焊接工艺及设备

杨通在 男 核燃料循环与材料

张启戎 男 兵器工程

廖英翔 男 工业仪表与自动化

罗学建 男 核技术材料

徐彦霖 男 材料分析测试

张爱民 男 通讯、机电

廖 斌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公司类、侵权类

罗泽胜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廖 勇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金融类、侵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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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江水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王洪友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金融类、计算机

信息技术类、国际贸易类、侵权类

钟坤凡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杜亚敏 女 公司类

勾永才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

金融类、国际贸易类、侵权类

敬从军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侵权类

刘 颖 女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侵权类

邓 华 女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计算机信息技术类、国际贸易类、侵权类

张 江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

刘万群 女 合同类、房地产类、侵权类

董国昌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

左 军 男 合同类

陈泽华 男 特种设备

党金武 男 认证与计量

朱槟安 女 合同类

钟守佳 女 合同类

冯小平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公司类、侵权类

王映平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国际贸易类、侵权类

张正强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侵权类

李安祥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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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宾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赵 鹰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吴明唏 女 合同类、公司类

刘伯太 男 合同类

赵一鸣 男 合同类

李祥学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侵权类

汪国华 男 合同类

谢 卫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国际贸易类、侵权类

赵 明 男 合同类、公司类、侵权类

卢培青 男 公司类、金融类

李健全 女 合同类、侵权类

黄全祥 男 金融类

曾 莉 女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张远才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

肖桂春 男 侵权类

贾全民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胥乔欣 男 合同类、格式条款管理

曹 和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

赵邦玺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税尚伟 男 公司类、经济类

董 平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国际贸易类、

侵权类

熊光兴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

金融类、国际贸易类、侵权类

徐光荣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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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类

袁志雄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张 彬 男 房地产类、经济类

严建平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王晓鹏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公司类、金融类、

国际贸易类、侵权类

余常春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国际贸易类、侵权类

张 一 男 合同类

吉 勇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李飞龙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侵权类

李 进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侵权类

斯邦俊 男 合同类、公司类、侵权类

付正刚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胥 文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公司类

任志斌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侵权类、公司类、

金融类

张雨乔 女 保险类

陈 莹 女 保险类

李晓红 女 保险类

刘 洪 男 保险类

李 周 男 保险类、计算机信息技术类

敖 岗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任小均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游 英 女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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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类

谢 钢 男 合同类、民商法

姚 建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

金融类、国际贸易类、侵权类

吴良广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

金融类、计算机信息技术类

陈 敏 男 房地产类、公司类

王红梅 女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谭方文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金融类、侵权类

冯 钢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曹 林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王晓强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陈 敏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侵权类

任小军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冯一隽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肖 超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郭 炜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计算机信息技术类、侵权类

熊云英 女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公司类、英语、国际贸易类

周高彦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罗太平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任 勇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唐俊忠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侵权类

卿 燕 女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郭超群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侵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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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述成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国际贸易类、侵权类

何玉成 男 合同类、公司类、侵权类

肖 彬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侵权类

蒲 铖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计算机信息技术类、侵权类

程 卫 女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侵权类

左 军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国际贸易类、侵权类

杨仲先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侵权类

王 凯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计算机信息技术类、侵权类

罗德林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国际贸易类、侵权类

罗 毅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国际贸易类、侵权类

赵 帅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国际贸易类、

侵权类

梁 欣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侵权类

秦 果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段俊强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张 烜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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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兵 女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王 强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顾仕义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国际贸易类、侵权类、投融资业务

王福礼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陆 涛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计算机信息技术类、侵权类

廖发保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侵权类

唐 敏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侵权类

杨先兵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侵权类

宋跃武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文 艺 女 公司类

吴崇文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侵权类

贾义平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张家红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侵权类

李 伟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侵权类

邓承忠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李嘉祥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国际贸易类、侵权类

阙小明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侵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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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勇 男 合同类、公司类、金融类

周 游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

秦建华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侵权类

王书华 女 合同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雷守璋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庞 斌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韩作轩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侵权类

王芝茂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侵权类

魏福金 男

霍 勇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

侵权类

姚永泉 男 合同类、知识产权类、房地产类、公司类、侵权类

肖志泉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杜维伟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金融类、侵权类

徐 斌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公司类

顾中伦 男 合同类、房地产类、侵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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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仲裁委员会

地址：四川省绵阳市临园路中段 78 号 8 楼

邮编：621000

电话：（0816）2316092 2316262


